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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届会议  

2004 年 6 月 16 日至 25 日，波恩  

议程项目 3(d) 

方法学问题  

与温室气体清单有关的问题  

联络小组两主席提出的关于议程项目 3(d)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科技咨询机构)欢迎 FCCC/SBSTA/2004/3 号文件

所载秘书处关于《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

活动的报告。科技咨询机构注意到，这些活动、包括清单主任审评员会议和审评专

家培训班，有助于提高审评进程的效力和效率、附件一缔约方清单的质量以及缔约

方会议所获得信息的可靠性。它请秘书处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些活动。 

 2.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按 19/CP.8 号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改进提交缔约方

会议的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排放和趋势的年度报告，并说明编制和报告其温室气

体清单所取得的进步。  

 3.  科技咨询机构还请秘书处只将在应提交日期六周前收到从而可由秘书处进

行质量控制的本年度清单数据列入以上第 2 段所述报告。秘书处可以列入此后日期

收到的清单，但这些清单必须经过这些检查程序。  



FCCC/SBSTA/2004/L.6 
page 2 

 4.  科技咨询机构请附件一缔约方使用秘书处新开发的通用报告格式软件

(CRF Reporter)来报告应于 2005 年提交的清单。根据第 13/CP.9 号决定，科技咨询

机构还请这些缔约方使用秘书处为报告新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通用报

告格式(LULUCF CRE)表格而开发的临时电子表格，在 2005年试用期提交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部门的清单信息。  

 5.  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可获得资源的情况下，到 2005 年 8 月将 LULUCF 

CRE表格纳入 CRF Reporter, 以使附件一缔约方使用综合软件提交 2006年的清单信

息。  

 6.  科技咨询机构批准本文件附件所载“专家审评服务协定”，从 2004 年初开

始使用，并指出，该协定的使用将进一步促进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技术审评的专

业性和客观性。科技咨询机构请秘书处在第 19/CP.8 号决定通过的附件一缔约方温

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指南执行情况报告中，列入处理机密清单守则的执行经验以及

使用专家审评服务协定的情况，以提交 2006 年科技咨询机构第一届会议审议。  

 7.  科技咨询机构未能完成 FCCC/SBSTA/2004/INF.2 号、FCCC/SBSTA/2004/ 

INF.3 号、FCCC/SBSTA/2004/INF.4 号和 FCCC/SBSTA/ 2004/ INF.7 号文件的审议，

因为这些文件未能在科技咨询机构第二十届会议之前提前印发。有些缔约方表示，

这些文件载有对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编制 2006 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有用的背景资料。也有些缔约方说，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审议这份文件。科技

咨询机构同意推迟行动，到第二十一届会议时再审议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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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专家审评服务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请你作为专家参加《公约》附件一所列缔

约方(附件一缔约方)温室气体清单的技术审评(“审评”)。是根据你在温室气体清单

方面的技术专长才请求你提供专家服务的，你的服务将有助于确保缔约方会议获得

准确、可靠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审评工作将按照第 2/CP.1 号决定的规定，并根据

第 19/CP.8 号决定(FCCC/CP/2002/8)通过的温室气体清单审评指南，在科技咨询机

构的领导下和《公约》秘书处的主持下进行。  

 缔约方会议在第 12/CP.9 号决定中决定，从 2004 年开始，参加附件一缔约方温

室气体清单技术审评的所有专家审评组成员都要求签署根据该决定附件三

(FCCC/CP/2003/6/Add.1)所列内容拟订的“专家审评服务协定”。你在参加审评时

必须遵守下列条款和条件。  

审评的进行  

 1.  专家应使用第 18/CP.8 号决定通过的《公约》年度清单报告指南、经修订

的 1996 年政府间组织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南和气专委良好做法指南，将它们当

作清单技术审评的基础，按照公约秘书处的指示，遵行清单审评指南规定的每一阶

段的程序和时限。  

 2.  在进行审评活动时，专家应该以客观、中立和专业态度履行职责，以《公

约》的最大利益为已任。如果已知与专家受邀参加的具体审评活动存在利益冲突，

应该通知秘书处。  

 3.  专家应与其他审评小组成员，特别是与同一分部门的主任审评员和其他专

家合作，以在专家审评小组内决策时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如果在例外情况下无法在

专家审评小组内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可要求其他专家审评小组的主任审评员与一个

小组合作，协助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4.  专家将被告知审评进程的时间要求和时限，他将尽一切努力遵守这一时限。

如果因不可预见的情况，专家不能在所分配的时间内履行职责，他或她应该尽速通

知秘书处、主任审评员或审评组的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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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期间提供的信息  

 5.  受审评缔约方和秘书处提供的信息，仅用于清单审评目的，不得由专家审

评组用于审评以外的目的。在这方面，专家不得在清单审评报告完成并公布前披露

审评中获得的任何信息；不得未经有关缔约方和秘书处的明示同意而披露审评中获

得的任何未公开的信息。在审评进行之中，专家不得向任何人披露包括结论在内的

审评情况或内部程序状况，但有关缔约方、秘书处、审评小组成员以及必要情况下

的其他主任审评员除外。  

 6.  专家有义务在任职期间和之后保护审评过程中了解的任何机密信息。如果

专家获得具体授权处理机密清单信息，他或她应该按照秘书处的指示，遵守已有《公

约》处理此类信息的程序。在此种情况下，秘书处应通知专家他或她负有个人责任，

还应该告知他专家披露机密信息可能产生的任何潜在后果，包括法律后果。如果在

信息审评前，已知可能与正在受审评的附件一缔约方提交的具体机密信息存在利益

冲突，专家应该通过秘书处。  

后   果  

 7.  不遵守本协定的条件的，可能撤消专家的审评资格。  

承   认  

 8.  经请求，秘书处将根据本协定的条款和条件，出具专家参加审评服务承认

书，并寄送一份副本给国家联络中心。  

认   可  

 请认可你同意参加审评进程的条款和条件，签字并注明日期，然后退还《公约》

秘书处一份协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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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使用  

印刷体姓名：       

签字：         

日期；         

 

认可和同意：  

印刷体姓名：       

签字：         

日期：         

 

 

 

--  --  --  --  -- 

 


